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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概述與目標 

一、 專案名稱：112 年花蓮原住民部落傳統農耕知識與飲食文化盤點案 

二、 計畫緣起及目標 

原住民族群擁有豐富的傳統農耕知識、生態管理經驗，期待能藉其經驗改

善目前的糧食安全、營養、環境惡化等問題，維持農業的多樣性與永續性。隨

著原鄉人口流失、在地耆老凋零，生活型態轉變，農業量產技術與機械進入部

落，原民傳統農耕知識與飲食文化逐漸消失。有必要盤點部落傳統農耕生產知

識及飲食利用文化資料，以建立傳統知識資料庫，有助於原民農耕知識與文化

之保存、交流與傳承，並進而運用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與知識，以發展文化創

意、觀光旅遊及特色農業產業。 

惟進入部落調查，須了解與尊重當地傳統習俗、文化，避免造成居民的反

感、不配合，並對於原住民族語言、傳說、族群互動歷史、相關傳統植物利用

方式等，具備一定程度的熟稔，始能與部落耆老或居民互動良好，引導其踴躍

分享傳統農耕知識、生態管理經驗、植物利用、飲食文化等。進而在不同部落

間，進行傳統知識、文化異同之探討，將所收集到的資料，分類整理、編輯出

版，讓原住民相關傳統知識得以系統化、易理解的方式呈現，以利推廣與傳承。 

因此，本案委託專業團隊執行，盤點花蓮地區原住民族傳統農業生產及食

物利用知識，如部落傳統作物品項、生產或採集時序、利用及相關之祭典、文

化、食用方式等，加強原民傳統農耕智慧與飲食文化之蒐集、保存與推廣。 

三、 工作內容及說明 

(一)花蓮地區部落田野訪談 5 處，需涵蓋阿美族、太魯閣族、布農族、噶瑪

蘭族等至少 4 個不同族群。 

(二)部落傳統植物利用與飲食文化調查 5 處，調查傳統植物或相關知識主題

至少 30 項，每項照片至少 3 張、提供族語翻譯，著作財產權歸機關所

有。 

(三)籌劃與辦理傳統農耕知識與飲食文化盤點培力工作坊至少 2場次。 

(四)專刊內容企劃與撰稿 1式。專刊企劃需包括書名、目錄、創意與特色規

劃、全書文字與照片配置等。彙整文獻和調查、訪談資料，撰寫專書文

稿，書稿至少 1 萬 8 百字以上，文稿需經機關審核確認，著作財產權歸

機關所有。 

2 



貳、受委託廠商應辦理事項 

依第壹點之三規定辦理。 

參、工作期限 

自決標之日起至 112 年 11 月 30 日止。本委託案辦理期限及進度依下列各款

辦理： 

(一)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20 日曆天內提送細部工作計畫書及其電子檔(支

付經費 40%) 

1. 細部工作計畫書應包含下列： 

(1) 預定調查部落 5處及特色 

(2) 預定訪談對象 20 位及目的 

(3) 預定調查傳統植物或知識主題 30 項 

2. 機關視業務需要得召開細部工作計畫研商會議，廠商應配合出席，並

依相關結論辦理後續工作。 

(二)廠商應於 112 年 7 月 15 日前提送期中報告書及相關電子檔(支付經費

30%) 

1. 期中報告書應包含下列： 

(1) 2 場次工作坊之籌劃內容 

(2) 15 項傳統植物或知識主題之文字至少 5,400 字、照片至少 45 張 

(3) 人物訪談摘要紀錄至少 10 位(含訪談日期、主題及名冊) 

(4) 人物訪談錄音或錄影檔案合計至少 10 個及檔案清單 

(5) 15 項傳統植物或知識主題之族語翻譯 

2. 廠商應出席機關擇期舉行之期中審查會議及進行簡報。審查會議未通

過時，廠商需於審查會後 10 日內完成修訂後送機關複審，複審未通過

以逾期論。 

(三)廠商應於112年 10月 30日前提送專刊書稿及相關電子檔，應包含下列： 

(1) 專刊目錄與內容企劃 

(2) 全書書稿 10,800 字以上 

(3) 全書照片 60 張以上 

(四)廠商應於 112 年 11 月 30 日前提送期末報告書及相關電子檔(支付經費

30%) 

1. 期末報告書應包含下列： 

(1) 2 場次工作坊之執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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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不重複之人物訪談摘要紀錄至少 10 位(含訪談日期、主題及名冊) 

(3) 不重複之人物訪談錄音或錄影檔案合計至少 10 個及檔案清單 

(4) 另15項傳統植物或知識主題之照片至少45張(不重複期中報告交付

之照片) 

(5) 另 15 項傳統植物或知識主題之族語翻譯(不重複期中報告交付之項

目) 

2. 廠商應出席機關擇期舉行之期末審查會議及進行簡報。  

 

肆、經費預算 

本案預算金額為新臺幣 50 萬元整。 

伍、企劃書之製作及交付 

一、 企劃書製作規則 

參審委外專業服務廠商提供企劃書，應參照「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

及計費辦法」之規定辦理，並依據計畫書提供企劃書，至少應包括下列內

容： 

1.企劃主旨：包括緣起及預期目標。 

2.主題背景及有關文獻之探討。 

3.執行方法及過程。 

4.執行人員姓名、現職、學經歷與分工配置。 

5.經費之配置明細表，應針對各項工作內容所需費用分項說明。 

6.執行進度規劃（附甘特條型圖）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7.相關工作實績、資格證明文件。 

二、 企劃書裝訂及交付 

1.建議以 A4 規格之紙張，內容以中文橫式，由左至右繕打，依內容及頁

碼次序外加封面裝訂之，封面上註明廠商名稱、本專案名稱及企劃書

提出日期，內容以不逾 50 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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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份數：7 份。 

3.投標廠商於企劃書所提之主要研究人員若非屬該廠商之人員，應檢附該

員同意參與研究之文件。 

4.企劃書請隨同投標文件一併寄送。 

三、 一般規定 

1.廠商所提供之企劃書，必須依照本案企劃書徵求文件之規定及需求，據

實撰寫，並保證其真實性。 

2.製作企劃書及契約簽訂前所花費之成本由廠商自行負擔。 

3.本案聯絡人：農業推廣課曾竫萌副研究員，電話：03-8521118#1900，

電郵：jmt@hdares.gov.tw。 

mailto:jmt@hdares.gov.tw

